建议完善商标注册审查机制防止描述性词汇被垄断——从今麦郎"1 桶半"争议谈起

摘要： 近日,今麦郎"1 桶半"商标争议引发社会关注,商标注册监管漏洞问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。当前我国方便面市场规模已突破 1000 亿元,其中"大份量"产品占比超过 40%,但商标近似、包装模仿等乱象频发,消费者易被误导。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,2025 年全国商标异议申请量超过 50 万件,食品类争议占比约 15%。主要表现在商标注册审查标准不够严格、企业"擦边球"行为缺乏有效约束、消费者维权成本高等方面,导致市场秩序混乱、消费者权益受损。为此建议市场监管、知识产权等部门协同发力,完善商标审查机制、强化企业责任落实、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,为消费者擦亮"识别眼"。

农工党广西区委委员、南宁师范大学教授欧启忠: 2026 年初,今麦郎食品公司就"1 桶半"商标与多家企业产生争议,引发社会广泛关注。该商标因直接描述产品容量特征,被质疑缺乏显著性,不应获准注册。然而,该商标已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并获准使用,暴露出商标注册审查标准执行中存在漏洞。当前,我国食品行业商标纠纷频发,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显示,2025 年全国商标异议申请量超过 50 万件,其中食品类商标争议占比约 15%。类似"1 桶半"这样直接描述产品特征的商标获准注册,不仅损害公平竞争秩序,更易导致消费者混淆误认,亟需引起高度重视。：
一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风险
(一)商标审查标准存在"模糊地带"
当前商标审查中对"显著性"认定标准不够明确,对直接描述产品特征的词汇审查尺度不一。部分商标虽缺乏固有显著性,但通过长期使用获得"第二含义"后可获准注册,然而"第二含义"的认定缺乏统一标准。审查人员自由裁量权过大,类似情况可能出现不同审查结果。对"1 桶半"这类直接描述容量、规格的描述性词汇,审查时未充分考量其公共利益影响,导致本应属于公共领域的词汇被个别企业垄断。商标审查信息公开透明度不足,社会公众难以参与监督。
(二)企业"擦边球"行为"屡禁不止"
部分企业故意注册描述性商标,意图垄断公共词汇,排挤竞争对手。获准注册后,以商标侵权为由起诉其他使用类似描述的商家,形成"商标流氓"行为。一些企业在产品包装上刻意模仿知名品牌,利用消费者视觉混淆获取不当利益。商标维权成本高、周期长,中小企业难以承受,被迫接受不合理和解条件。部分企业将商标注册作为竞争手段而非品牌保护工具,背离商标制度初衷。
(三)消费者"识别困难"问题突出
普通消费者缺乏商标专业知识,难以区分注册商标与通用描述。包装相似、名称近似的商品极易造成混淆,消费者在选购时易被误导。电商平台商品展示空间有限,消费者难以仔细辨别商标差异。维权意识薄弱,即使发现被误导也往往选择沉默,助长不良商家气焰。消费者组织在商标争议中发声不足,难以形成有效社会监督。
(四)法律法规"衔接不畅"
《商标法》与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在规制商标滥用行为上存在交叉,但衔接机制不够完善。对描述性商标的合理使用边界缺乏明确规定,司法实践中裁判标准不一。商标异议、无效宣告等程序周期较长,难以及时制止侵权行为。行政处罚力度偏轻,违法成本低于违法收益,难以形成有效震慑。跨部门协作机制不健全,市场监管、知识产权等部门信息共享不足。
(五)维权渠道"障碍重重"
消费者遭遇商标误导后,投诉举报渠道不够畅通,处理效率有待提升。商标争议专业性强,普通消费者难以独立完成维权。法律援助资源有限,难以覆盖大量商标纠纷案件。电商平台对商标争议商品下架处理不够及时,侵权商品持续销售。公益诉讼机制不完善,消费者组织难以代表不特定多数消费者发起维权。
二、对策建议
(一)让"审查标准"成为第一道关口
建议国家知识产权局会同市场监管部门,加快完善商标审查标准细则。重点明确三项要求:一是建立描述性词汇负面清单,对直接描述产品容量、规格、成分等特征的词汇原则上不予注册,除非能证明已通过长期使用获得显著"第二含义"。二是完善审查听证机制,对可能涉及公共利益的商标申请,引入社会公众意见征询程序。三是建立审查案例指导制度,定期发布典型审查案例,统一审查尺度。对已注册但存在争议的描述性商标,启动复查程序,及时纠正不当注册。
(二)让"合理使用"成为常态
建议立法部门在《商标法》修订中增加描述性商标合理使用条款。明确其他经营者在正当描述自己产品特征时,使用他人注册商标中的描述性词汇不构成侵权。细化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,包括使用目的、使用方式、是否造成混淆等因素。建立快速认定机制,对被诉侵权的经营者可申请合理使用快速认定,降低维权成本。发布合理使用指导案例,引导企业规范使用描述性词汇。
(三)让"企业责任"落到实处
建议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企业商标使用行为的监管。一是建立商标使用信用档案,将恶意注册、滥用商标维权等行为纳入企业信用记录,实施联合惩戒。二是加大对"商标流氓"行为的打击力度,对以维权为名行敲诈之实的企业依法从严处罚。三是规范商标许可使用行为,防止企业通过商标许可变相垄断公共词汇。四是推动行业协会制定自律公约,引导企业诚信注册商标、规范使用商标。
(四)让"维权成本"降下来
建议司法部门完善商标纠纷快速处理机制。一是推广商标纠纷在线调解平台,降低当事人维权成本。二是建立商标争议小额诉讼程序,对事实清楚、争议不大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快速审理。三是加大法律援助力度,对消费者商标维权案件优先提供法律帮助。四是推动电商平台建立商标争议快速处理机制,对涉嫌侵权商品先行下架再核实。
(五)让"社会监督"强起来
建议宣传部门会同市场监管、知识产权等部门,加强商标知识普及宣传。一是制作商标识别科普材料,通过媒体、社区、学校等渠道广泛传播,提升消费者识别能力。二是建立商标争议社会监督员制度,邀请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消费者代表参与监督。三是完善举报奖励机制,对举报商标违法行为给予适当奖励。四是定期发布商标维权典型案例,以案说法,提升全社会商标保护意识。




